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1.负责县城南区建设规划管理、招商引资和环境的优化工作。

2.负责组织辖区内城镇规划区的移民搬迁与安置工作。

3.负责辖区内的有关社会事务工作。

4.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机构情况

根据县编委核定，我中心2024年内设部办室7个，下设事业机构4个组成，全部纳入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 

内设机构为综合办公室，党建办公室，社会工作办公室（卫生健康办公室），规划建设办公室（自然资源综合办公室），财政所，征地拆迁办公室，社会治安和应急办公室。

所属事业机构分别是综合行政执法服务站，城镇建设服务站，社会事务综合服务站（退役军人服务站），党群和政务服务站。

3. 人员情况

2024年本单位年未实有人数52人，其中公务员编制23人，事业编制29人。
4、当年重点工作计划

（1）大力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坚持党统揽全局工作目标不动摇，全面加强党的凝聚力，引领干部职工不断增强政治鉴别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大力推动南区经济稳中有进；

（3）大力推动城南区基础设施建设；

（4）注重民生改善，提升南区群众幸福指数；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2024年度财政拨款支出3098.4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06.99万元，项目支出2391.41万元。

1、基本支出706.99万元：其中人员经费629.8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9.08%,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抚恤金、生活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公用经费77.1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0.92%，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项目支出2391.41万元：其中南区开发建设2391.41万元，占项目支出的100%，主要包括南区建设开发和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三）绩效目标设立情况，主要包括部门中长期绩效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

1、严格执行《预算法》规定，无预算不支出，有计划规划建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努力提高村（社区）经济集体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确保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2、乡村振兴中长期有序规划推进，使财政资金高效运行，社会公众满意程度普遍提升。

年度绩效目标：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我单位对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自评覆盖率达到100％。

本部门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与部门履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符合部门制定的中长期实施规划本单位设立整体绩效目标依据充分。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一）基本支出

　　2024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706.99万元，其中：

　　1、人员经费629.8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9.08%,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抚恤金、生活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公用经费77.1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0.92%，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三公经费。2024年度“三公”经费支出11.94万元，比上年增加1.79万元，比上年增加17.63%。原因是人员增加及南区开发建设招商引资。

（二）项目支出

　　1、2024年项目支出资金2391.41万元，其中上年结转0万元、本年度财政安排2391.41万元；本年度实际支出2391.41万元，结转下年0万元。

　　2、项目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项目支出2391.41万元：南区开发建设资金2391.41万元，占项目支出的100%，主要包括南区建设开发和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

本部门建立了严格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办法，严格按照项目资金支出的要求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管理。

一是先预算经审核后实施。项目资金经验收后拨付。
二是根据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财经法律、法规，对项目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专账核算。

三是对财政项目资金全程监督，按进度按比例预拨款，做到专款专用。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2024年度财政项目资金，主要是用于南区建设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组织实施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村（社区）项目建设严格按上级要求“四议两公开”程序执行，因项目实施实际情况而确需调整项目内容，项目实施单位需向南区提出申请项目调整的书面报告，经南区核实审批同意后，报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调整后项目经县级批复后，项目实施单位需对调整的项目内容等重新进行公示公开。项目竣工后，南区抽调相关部门人员，组成项目验收组，对比项目绩效申报目标，实地勘察，对比项目指标，进行项目验收。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我单位制定了项目管理相关制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做到了无违规无违法行为发生。项目建设前项目单位必须先预算经审核后施工，按工程进度拨款，竣工后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方可结算，确保了项目资金的有效运行。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经济性分析：一是严格按预算执行，做到了无预算不支出；二是严格控制各项预算支出，压缩成本；三是从严控制和降低行政运行经费支出，制定一系列管理制度，压缩“非生产性”支出。         

效率性分析：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原则，优先保障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率，确保各项目的投入和完工。
有效性分析：全面保障正常运转，夯实基层力量，提高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优化服务质量；群众收入增加，幸福感提高；项目资金加强监管，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使用。  

可持续性分析：南区工作综合性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本级财政可用财力少，结合实际，需加大财源建设及招商引资。改善营收环境，努力提高“硬件”和“软件”实力，增加税收收入，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1、《预算法》及各级财政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是否真正执行落实到位；
2、了解资金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资金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有效，检验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

3、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进一步提升绩效管理水平，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城南区根据安化县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的要求，成立了自评工作领导小组，对照指标内容逐条逐项进行了自评，在自评过程发现的问题登记成册，及时纠正偏差，为下年提高部门整体支出效益夯实基础。2024年自评分100分。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编制年初预算时，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年初项目的不确定性使之未纳入年初预算，造成年初项目支出预算与年终实际项目支出数存在较大差异；本级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上级补助收人，资金缺口较大，年度难以收支平衡。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2、加强财源建设，强化征管，狠抓税收收入，确保财政收支平衡。                                                                                                                                                                   

3、建议县财政加大南区公用经费预算，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在年初纳入县级预算，保障南区日常工作正常运行，确保城南区建设开发工作顺利进行。

　　　　　　　　　　　　　

　　　　　　　　　　　　　　    安化县城南区事务中心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